
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35号
申 请 人：王某某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良，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5月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和第三人姚某某都是三级残疾人，在问姚某某残疾费时，姚某某没有解释明白，在说话过程中有点不愉快，申请人找社区书记，书记来后，在给解决过程中，姚某某大声喊叫，申请人在姚某某肩扒拉一下，说领导说话你在喊什么，二人之间没有任何过节。2024年4月25日，快大派出所给申请人打电话，说和姚某某调解，申请人去就被拘留了。申请人女儿在吉大手术刚回来，需要伺候，孩子两周岁，申请延期执行都不行。街道和社区书记担保过了五一再拘留也不行。申请人和姚某某达成和解也得拘留。申请人双侧股骨头坏死，拘留后因着凉加重了，走不了路。派出所是以解决问题为宗旨，不是拘人为宗旨，所以请求撤销通化县快大派出所错误拘留。
被申请人称：
一、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2024年3月15日，通化县快大茂镇居民姚某某报警称:2024年2月1日在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社区一楼被申请人殴打。经调查2024年2月1日13时许，申请人前往快大茂镇团结社区一楼大厅内找团结社区残联专干工作人员姚某某咨询残疾补助事项，申请人因姚某某未向其解答清楚相关事宜与姚某某发生争吵，团结社区书记曾某见状后帮助进行调解，申请人因不满姚某某态度上前使用右手杵了姚某某左侧肩膀一拳，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申请人殴打行为属实。申请人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2024年4月25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送通化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行政罚款500元申请人暂未交纳。
二、申请人提出其女儿在长春吉大手术刚回来，需要伺候孩子两周，申请延期执行，并由街道和社区书记担保过五一再拘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一百零七条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申请人以其女儿在长春吉大术后回家需要人照顾为由提出延期执行拘留，并不是不服行政拘留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未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
三、申请人王某某提出其和姚某某达成和解。派出所是以解决问题为宗旨，不是拘人为宗旨，所以依法撤销被申请人错误拘留问题。
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于2024年3月15日受理姚某某被殴打一案，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取监控、姚某某陈述、证人证言、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查明：2024年2月1日13时许在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社区一楼大厅内申请人因办理残疾补助问题与社区工作人员姚某某发生争执，申请人用右手拳头打了姚某某肩膀一下。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办案民警杨某某、房某某在调查本案过程中，分别询问当事双方姚某某、申请人王某某是否有调解意愿，当事人姚某某明确表示要求处理，不想调解，申请人也未提出调解要求，且公安机关在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前均未收到当事双方的调解协议及相关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本案中当事人姚某某为残疾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申请人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有减轻处罚情节，综合以上事实及依据决定对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
四、申请人提出其双侧股骨头坏死，拘留后股骨头加重，现在不敢走道，着凉了。
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后，在送通化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前对申请人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交付拘留所执行时，未出现有不予收押及建议停止执行拘留的情形，后申请人在拘留所提出股骨头坏死，民警与拘留所医生沟通后，同意申请人可以带药入所治疗。根据《拘留所条例》、《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被拘留人在执行拘留期间患病可以向拘留所提出，拘留所有责任和义务进行治疗。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裁量得当。
被申请人提供证据：案件卷宗复印件一本
经审理查明：
2024年2月1日，申请人因办理残疾补助与工作人员姚某某产生争执，并用右拳殴打了姚某某。2024年3月15日，姚某某进行了报案，快大派出所受案并展开调查。2024年4月25日，快大派出所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前告知，当日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作出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给予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
二、本案中申请人与姚某某产生争执，经查看视频，申请人用拳头殴打了姚某某。上述事实有申请人陈述和申辩、被害人陈述、电子视频证据等证据证实，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5日受案后，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处罚告知、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综合全案事实，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决定对其拘留十日，罚款伍佰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量罚适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罚决字﹝2024﹞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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